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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年度市政創新提案表 
編號：61 

 
項目 內容 

提案名稱 

(20字以內) 
利用電弧爐煉鋼廠處理垃圾焚化飛灰 

摘要說明 

(50字以內)  

為有效解決高雄市掩埋場容量飽和的問題，特提出「利用電弧爐煉鋼廠處

理垃圾焚化飛灰」之再利用提案，期能達成「零廢棄」目標。 

提案內容 

(約 6 百～1

千 5百字，

可 分 項

次、分段落

撰寫；內容

若參考國

內、外案

例、書籍文

獻、網站資

料等，應敘

明引用出

處。) 

一、問題描述 

高雄市垃圾以焚化處理為主，垃圾經過焚化處理後，體積縮減為 10 

%，惟焚化僅是一種中間處理方式，其衍生之底渣及飛灰仍需依賴掩埋

最終處理。現雖底渣已大部分進行再利用處理，但由於焚化飛灰含重金

屬與戴奧辛等有害物質且氯鹽含量偏高，限制其於營建工程材料之應

用，故現仍以無害/穩定化處理後掩埋處置為主。然經環保局廢棄物處理

隊針對轄內掩埋場之剩餘容積調查工作資料顯示，高雄市轄內可供飛灰

穩定化物進行最終處置之掩埋場將於 106年達到飽和，屆時將嚴重影響

焚化廠之運轉，故焚化飛灰之處理處置已成棘手問題，實有必要推動焚

化飛灰之多元化再利用處理方向，以達成「零廢棄」之永續發展目標。 

二、具體創新作為 

因垃圾焚化飛灰(含反應灰)中含有大量之石灰物質(約 40wt％)，經

研究結果證實可部分取代煉鋼過程中所需生石灰量，且電弧爐煉鋼製程

具有高溫融溶之特性，故藉其進行飛灰再利用具經濟及技術可行性，乃

提出本案之「利用電弧爐煉鋼廠高溫冶鍊製程處理垃圾焚化飛灰」的創

新作為。 

惟目前環保法規尚無一般廢棄物(焚化飛灰)再利用之管理辦法，故

本案須依「垃圾焚化灰渣再利用推動計畫作業要點」，並參考環保署及

經濟部「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之管制精神，逐步逐量進行驗證

及個案再利用，其具體措施如下： 

(一)進行先期評估： 

選擇一家有意願參與試驗計畫之電弧爐煉鋼廠，先以少量飛灰進行

測試，以確認最佳噴入模式或造粒需求，並確認處理大致成效、氯

鹽之影響及取得撰寫驗證計畫所需相關數據。 

(二)委託顧問公司辦理再利用示範驗證計畫：(約為 100 公噸飛灰) 

其內容包含示範驗證計畫之提送(送環保署)、審查及答詢、飛灰清

運及處理監督、相關檢測(原灰、空氣品質、成品…)、撰寫成果報

告及提送審查等。並同時進行大氣擴散模式及健康風險評估、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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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評估，及對潛在可提供再利用之廠商辦理技術可行性說明會，

以建立焚化飛灰再利用管理機制，提升潛在廠商後續參與意願。 

(三)逐量辦理個案在利用： 

依上述示範驗證計畫之執行成果與效益評估，逐量 (每次約為

500~1,000公噸)檢具再利用計畫(含事業廢棄物基本資料、污染防治

計畫、異常處理計畫、緊急應變計畫等)向環保署申請個案再利用，

俟審查通過後，辦理發包作業，必要時委由顧問公司進行管理。 

三、經費來源 

本案經費將爭取以南區廠原有之年度飛灰穩定化處理公務預算增

加部分額度，或另爭取於廢棄物清理基金內編列預算辦理。 

四、預期效益 

(一)南區廠每年進行掩埋之衍生物約為 20,000立方公尺，若進行再利用

則可大量減少掩埋用地。 

(二)本案完成後亦可成為本市其它資源回收廠焚化飛灰處理的最佳可行

方案，若能推動全數再利用，4 座焚化廠每年可節省約 55,000 立方

公尺掩埋空間，正式進入「零廢棄」的永續發展境界，屆時其在環

保等社會及政治上的效益將更可觀。 

五、可能的風險或限制 

(一)須經示範驗證計畫確認其技術可行，方可繼續執行再利用事宜。 

(二)初期因技術掌握在示範廠商手上，處理費會較高，須等逐一開發出

潛在廠商後，方可有效降低再利用成本。 

(三)若電弧爐煉鋼廠須辦理環境差異分析，可能影響執行期程。 

(四)須有備用廠商，或有完善之緊急應變機制(如保留原穩定化後掩埋之

處理機制)，以避免因突發狀況造成飛灰屯積，進而影響垃圾焚化正

常運作。 

 

 
 

 


